成 员 馆 协 议 书

甲方: 国家图书馆                乙方:
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: 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  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

邮编:  100081              
  邮编:
电话:  010-88545329        
  电话: 
联系人: 叶忆文            

  联系人: 
    为了促进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事业的发展，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共享，双方同意共同合作，并达成以下协议：

1、甲乙双方本着自愿的原则进行合作，乙方自愿加入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，成为甲方的成员馆。

2、根据乙方向甲方提供基本描述资料（见成员馆登记表），甲方在系统中为乙方建立档案。

3、甲方提供的数据方式有：通过Z39.50协议、UCS客户端和Web OPAC直接下载数据，通过E-mail发送数据等。 

4、乙方从甲方中心数据库直接下载数据不需付费，如提交个性化需求由甲方在系统后台处理，乙方需向甲方支付数据费，支付额度依据具体的需求程度确定，甲乙双方友好协商。

5、甲方收到协议书后，即告之乙方密码，并为乙方开通检索系统和客户端。

6、甲方所提供的书目数据版权归国家图书馆所有，并仅限于乙方在本单位使用。如果乙方有其他性质的用途，需与甲方另行协商，否则视为侵权。

7、乙方向甲方中心数据库上传的书目数据，需符合甲方制定的书目数据制作标准与规范。甲方每接收一条书目数据，支付乙方人民币3.00元。

8、乙方须向甲方数据库上传本馆的馆藏信息，以便建立全国范围的联合目录，甲方每年将对乙方的数据提交情况进行评估和反馈。
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成员馆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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